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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的区域，是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和强化农林

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禁止开垦陡坡地

范围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开垦坡度以上且位于耕地保护红

线外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二十

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

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2015年 12月，国务院批复《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国函〔2015〕160号），明确了加强水土流失预防工作

的监管要求，指定禁止开垦陡坡地开垦种植范围，加强陡坡地开

垦监控及管理制度。

2023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明确了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路线图和任

务书。其中第六条要求：提升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把巩固提

升森林、草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作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的重

点，严禁违法违规开垦，加强天然林和草原保护修复，落实草原

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充分发挥林草水土保持功能。

2024年 1 月 5 日，水利部印发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

控的意见》（水保〔2024〕4号），要求科学划定水土保持重点

区域，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明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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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和公告工作。

2024年 2月 8日，水利部办公厅印发关于《2024年水土保

持工作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4〕54号），要求全面强化

预防保护和人为水土流失监管。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利

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及划定技术指南要求，组

织开展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

脆弱区域、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等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工作。

2024年 6月 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印发关

于《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禁止开垦陡坡

地范围，由县市水利局组织划定，县级人民政府公告。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是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

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的重要举措，为优化鄯善县国土空间水土流失防治格局，

精准指导差别化的预防保护、综合治理和监督管理，提升区域水

土保持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推动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构建水

土保持重点区域数据库提供技术支撑，对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用

途管制要求，全面依法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2025 年 1 月，鄯善县水利局委托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绿疆源公司”）作为鄯善县禁止开垦陡

坡地范围划定的技术支撑单位，接受委托后，新疆绿疆源公司立

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现场调查和基础资料收集工作。通过大

量的图斑矢量数据叠加分析，于 2025年 4月完成鄯善县禁止开

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工作，并逐个图斑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边界进行修正。2025年 5 月 8 日对近山、村镇周边道路两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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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集中区域，以及集中连片面积在 5hm2以上占比 5.74%的

共计 49个图斑开展现场复核验证工作，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复核，

对相邻图斑进行合并处理，剔除面积小于 5hm2的图斑，最终形

成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矢量数据。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确定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

地范围面积为 124394.96hm2，图斑数量为 853个，涉及 5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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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况

1.1 自然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鄯善县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与哈密市伊州

区接壤，西邻接吐鲁番市高昌区。南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与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毗邻。北以天山山脉为界，与吐鲁番

市木垒县相连。总面积约 3.98万平方公里，是新疆面积较大的

县之一。地理坐标为东经 89°30′~91°06′，北纬 41°12′~43°33′。鄯

善县属中温带大陆干旱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鄯善县下辖

7个镇、2个乡、1个民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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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鄯善县行政区划图

1.1.2 地形地貌

鄯善县三面环山，一面临近世界海平面最低点的艾丁湖，地

势整体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缓平倾斜面。北部为天山支脉博格达

山，南部为戈壁和沙漠，中部则以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为主。

北部高山区：以博格达山为主，山高坡陡，最高峰海拔达 4110.7

米，是天山水系的重要发源地。中部盆地与绿洲：包括吐鲁番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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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哈密盆地，平原绿洲仅占总面积的 2.3%，主要依赖坎儿井

灌溉系统维持农业。南部戈壁沙漠区：以库木塔格沙漠（沙山）

和觉罗塔格山为主，沙漠面积占全县的 10.7%，戈壁占 64.4%。

库木塔格沙漠以风沙地貌类型齐全著称，且与绿洲界限清晰，形

成“沙山与绿洲共存”的独特景观。最低点：位于艾丁湖东部，低

于海平面 153米，是世界内陆最低洼地之一 27。地形构成比例：

火焰山占 7.3%，戈壁带占 9.4%，盐碱地占 5.7%。绿洲面积稀少，

凸显其干旱区特征。

1.1.3 气象

根据《中国气候区划名称与代码—气候带和气候大区》

（GB/T17297）规定，鄯善县属于暖温带极干旱型气候大区。鄯

善气象站地理坐标：N42°51′，E90°14′，观测场海拔高度

398.6m，属于国家一般站。鄯善气象站拥有 50余年的基础资料，

气象站资料系列连续完整，观测、整编规范，资料可靠。

根据鄯善气象站多年实测资料（1960年~2016年），项目区

域年平均气温 11.7℃，极端最高气温 46.5℃，极端最低气温

-28.7℃；年平均风速 1.5m/s，最大风速为 17.3m/s，年平均降水

量 21.4mm，1日最大降水量 28.8mm；年平均蒸发量 2515.0mm，

年平均相对湿度43%；最大积雪深度 18cm，最大冻土深度117cm，

常年主导风向为东风，风季为 4~8月，≥10℃积温为 4525.5℃，

无霜期为 208d。

1.1.4 水文

鄯善县地表水系有发源于天山山脉的二塘沟河、柯可亚河和

坎儿其河，补给水源为冰雪融水、山区降水和部分泉水。河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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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流入平原区，由于柯可亚河和坎儿其河上游建库截流，在

洪水期有部分洪水从河床通过，其它地表水多通过渠道引水引入

灌区。河道无常年地表径流，区内地表水总径流量为 2.1988 亿

m3。其中二塘沟河河长 44.6km，多年平均径流量 0.8856亿 m3，

年引水量 0.7112亿 m3；柯可亚河河长 45.6km，多年平均径流量

1.16亿 m3，现出山口已建水库一座，即柯可亚水库，库容 1000

万 m3。

坎儿其流域，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两地,一是唐斯克，另

一是科克古力，全长 57千米。本项目所在地区蕴藏有较丰富的

地下水，地下水埋藏较深，平均为 18m左右。

1.2 经济社会

根据《鄯善县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文件，

2023年，鄯善县实现生产总值(GDP)255.2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15.0%。其中：地方实现生产总值 214.10亿元，同

比增长 16.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9.15亿元，同比增

长 5.5%；第二产业增加值 163.54亿元，同比增长 22.6%；第三

产业增加值 62.55 亿元，同比增长 6.6%。三次产业结构为

11.4:64.1:24.5。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5911 元，比上年增长

15.9%。

第一产业：2023年，鄯善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6.29亿

元，同比增长 6.1%（按可比价计算，下同）。其中：种植业实

现产值 40.04亿元，同比增长 6.1%；林业实现产值 0.20亿元，

同比下降 33.6%；畜牧业实现产值 4.19亿元，同比增长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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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实现产值 0.01亿元，同比增长 6.0%；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86亿元，同比增长 9.0%。

第二产业：2023年，鄯善县全部工业增加值 150.40亿元，比

上年增长 22.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29.4％。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地方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40.4%；石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440.63亿元，同比增长 19.7%；利润总额 14.25

亿元，同比下降 59.4%。

第三产业：服务业：2023年，鄯善县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62.55

亿元，同比增长 6.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9.59

亿元，增长 12.6%；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0.96亿元，增长

23.0%；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5.41亿元，增长 11.8%；房地产业实

现增加值 4.36亿元，增长 2.8%；其他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0.29

亿元，增长 3.5%；农业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03亿元，增长 8.1%；

开采辅助活动增加值 7.68亿元，增长 6.8%。

贸易业：2023年，鄯善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51亿元，

同比增长 16.2%，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06亿元，同比增长 38.2%。

金融业：截至 2023年末，鄯善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 166.20亿元，同比增长 11.2%；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133.41亿元，同比增长 31.6%。

旅游业：2023年，鄯善县共接待游客 1044.21万人次，同比

增长 1.8倍；实现旅游收入 52.96亿元，同比增长 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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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状况

1.3.1 水土保持区划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鄯善县属于北方风沙区（新甘

蒙高原盆地区）—北疆山地盆地区—吐哈盆地生态维护防沙区。

表 1.3-1 水土保持区划情况表

行政区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名称 三级区名称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吐鲁番市 鄯善县

北方风沙区

（新甘蒙高原

盆地区）

北疆山地盆

地区

吐哈盆地生态

维护防沙区

1.3.2 水土保持重点区域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

保〔2013〕188 号）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的通知》（新水水保〔2019〕4 号），鄯善县不属于国家及

自治区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区。

1.3.3 自然保护区

库木塔格沙漠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鄯善县将库木塔格

沙漠划入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严格禁止开垦、采沙等

破坏性活动，并通过封禁与植树造林结合的方式保护生态。例如，

在沙漠边缘建成 38公里长的胡杨和梭梭防风固沙林，面积近 2

万亩，既固沙又形成旅游景观。

该沙漠以“绿不退、沙不进”的奇观闻名，是世界上离城市

最近的沙漠，兼具科研、旅游和生态保护功能，被列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及国家 4A级景区。

沙山公园与沙漠生态景区:自上世纪 90年代起，鄯善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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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沙山公园，总面积 13万平方米，融合沙漠与绿洲景观，包

含水上乐园、沙疗基地等设施，绿化率达 73%。公园内还保留乾

隆时期为嘉奖吐鲁番郡王而建的“王爷府凉亭”，周围有百年古

树群。

羌塘自然保护区（野骆驼保护区）:鄯善县境内的羌塘自然

保护区是野骆驼的主要栖息地。野骆驼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

球仅存约 800峰，该保护区致力于保护其生存环境及生态系统。

1.3.4 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3 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年

报》，2023年鄯善县水土流失面积 17041.46km2，占全县土地总

面积 42.86%。全部为风力侵蚀面积。鄯善县 2023年水土流失面

积比 2022年减少了 1.06km2。

表 1.3-2 2023年鄯善县土壤侵蚀分级分类面积统计 单位：km2

行政区划
侵蚀类

型

侵蚀强度

合计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

烈
剧烈

吐鲁番

市

鄯善

县
风蚀 3312.4 259.54 497.8 561.03 12410.69 17041.46

表 1.3-3 2023年鄯善县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单位：km2

年度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合计

2023年 3312.4 259.54 497.8 2561.03 12410.69 17041.46

2022年 3280.67 273.89 480.19 572.39 12435.38 17042.52

消长情况 31.73 -14.35 17.61 -11.36 -24.69 -1.06

1.3.5 水土保持工作成效

鄯善县近年来通过系统性规划与严格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在

水土流失防治、生态修复及综合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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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鄯善县通过推广微喷灌技术，显著

降低农业用水量。例如，葡萄种植采用微喷灌后，亩均用水量从

910.23立方米降至 707.18立方米，全县节水项目预计年节水 1.3

亿立方米（相当于 9个西湖蓄水量），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

吐峪沟乡洋海夏村 5000亩葡萄地全部完成节水改造，村民水费

节省 30%以上，同时提升葡萄品质。

水资源监测与生态修复：建立农村饮用水源监测数据库，定

期评估水质动态，禁止污染源进入保护区。在柯柯亚和二塘沟水

库周边种植核桃、杏树等，通过植被涵养水源，减少水土流失，

改善水库生态环境。与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合作成立“西北干旱地

区水资源配置研究基地”，推动水资源管理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

绿化造林与生态屏障建设：梭梭林与肉苁蓉产业：通过种植

梭梭林并接种名贵中药材肉苁蓉（沙漠人参），既防风固沙又带

动经济。例如，达浪坎乡 1.3 万亩梭梭林中 4000亩已接种肉苁

蓉，年产 4500吨，形成“防沙+增收”双赢模式。

胡杨林工程：在沙漠边缘种植胡杨林 1.2万亩，采用乔灌结

合（红柳、梭梭、胡杨）和草沙障技术，成活率达 80%，有效阻

挡风沙侵袭农田和道路。

城乡绿化覆盖率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3.4%，公园绿地

服务半径覆盖率 91.2%，形成“沙漠县城变氧吧”的生态景观。

完成 65个老旧小区改造，新增城乡道路 368.58公里，同步推进

道路绿化与公共设施建设。

防风治沙与沙漠生态治理：将库木塔格沙漠划为国家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建成 38公里长的胡杨和梭梭防风固沙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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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万亩，实现“绿不退、沙不进”的生态奇迹。沙漠边缘的沙

山公园绿化率达 73%，融合沙漠与绿洲景观，成为兼具生态保护

与旅游功能的示范景区。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崔永占团队研发的“集中连片灌木

生态林带状栽植”模式，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减少灌溉用水量，

被全疆推广。通过“物理+生物”治沙手段（如铺设草沙障、交

叉种植耐旱植物），修复沙化土地，新增 30余种植物和多种野

生动物栖息环境。

综上，鄯善县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治理与长效监管相结合，

构建了多层次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力与社

会经济效益，为北方风沙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示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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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

2.1 划定依据

2.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29日

颁布实施，2010年 12月 25日修订，2011年 3月 1日实施）；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办法》（2013年 7月 31日修订，10月 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 12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二号公布，2014年4月25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 1月 21日颁布，

2016年 7月 2日第二次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 5月 11

日颁布实施，2017年 6月 27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 10月 9

日颁布，2017年 10月 7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 8月 29日颁布，

2018年 4月 27日第二次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 6月 10

日颁布，2018年 3月 19日第四次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2年 10月 30日

颁布，2023年 4月 1日实施）；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8日

修订）。



2 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

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1

2.1.2 规范性文件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耕地

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2017年 1月 9日）；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7年 2月 7日）；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

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2023年 1月 3日）；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预防体制机制推动新时代水土保持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党办发〔2023〕25号，

2023年 11月 9日）；

（5）《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水保

〔2024〕4号，2024年 1月 5日）；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强耕地保护

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2024年 2月 5日）；

（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年水土保持工作要点的

通知》（办水保〔2024〕54号，2024年 2月 8日）；

（8）《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加快推进水土保持重点区域

划定落地工作的通知》（水保监督函〔2024〕2号）；

（9）《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开展水土保持空间管控有关

重点区域试划定工作的通知》（水保监督函〔2023〕28号）；

（10）《关于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2024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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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规程规范

（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坡耕地治理技术》（GB/T

16453.1-1996）；

（2）《水土保持术语》（GB/T 20465-2006）；

（3）《数字测绘产品质量要求》（GB/T17941.1-2000）；

（4）《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

（5）《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GB/T15968-2008）；

（6）《数字地形图产品基本要求》（GB/T 17278-2009）；

（7）《水土保持信息管理规范》（SL 341-2006）；

（8）《水土保持遥感监测技术规范》（SL592-2012）；

（9）《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10000、1:50000生产技术

规程 第 3部分：数字正射影像图（DOM）》（CH/T1009-2001）；

（10）《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

范》（GB/T 7930-2008）；

（11）《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

范》（GB/T 7931-2008）；

（12）《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CH/Z 3005-2010）；

（ 13）《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Z

3003-2010）；

（ 14）《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

3004-2010）；

（15）《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TD/T 1010-2015）；

（16）《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17）《水土保持信息管理技术规程》（SL/T 34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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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技术文件及资料

（1）《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国务院 2015

年 10月 4日批复，2015年 12月 15日实施）；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年）》

（2018年）；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水土保持规划》（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2020年 9月）；

（4）水利部办公厅印发《水土保持“十四五”实施方案》

（2021年 12月 30日）；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国土空间

规划纲要（2021-2035年）》（2022年 10月）；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3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年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2024年）；

（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

指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2024年 1月 4日）；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国务院 2024年 5月 23日批复）；

（9）有关部门提供的国土三调、林草、三区三线、保护区

及水土保持相关资料；

（10）现场踏勘资料情况；

（11）鄯善县其他水土保持相关资料。

2.2 技术路线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文件要求，鄯善县禁止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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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路线包括基础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图斑修

正、现场复核、审核公告等环节，见图 2.2-1。基础资料收集包

括县级行政区划矢量边界数据、数字高程数据（DEM）、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林地、草地、裸土地

图斑矢量边界）、生态红线矢量边界、基本农田矢量边界及储备

农田矢量边界数据；数据处理是指对数字高程数据（DEM）进

行分级处理，提取坡度大于 25°的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

禁止开垦的区域；图斑修正是指高分辨率影像对范围边界进行修

正；现场复核是对抽取 3%以上的图斑进行现场实地调查复核；

审核公告是征求当地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送自治区水利厅审

核，并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告公示。

图 2.2-1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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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划定方法

3.1 划定原则

①科学划定、衔接协调

综合考虑水土流失状况、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科

学制定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标准和规则，有序推进水土保持重

点区域划定工作，并做好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衔接。

②依法管控、严格保护

落实水土保持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聚焦突出水土

流失问题，精准实施水土保持管控措施，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不断强化水土流失源头防控。

③系统治理，分类施策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考虑水土保持重

点区域定位和特征，实施差别化的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措施，整

理提升国土空间水土保持功能。

④上下联动，强化协同

建立健全各级政府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林业草原、发展改革、统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强化政策协同、工作协同，推动构建数据共享、资源共享的协同

工作格局，形成划定和管控工作合力。

3.2 工作流程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文件要求，鄯善县禁止开垦

陡坡地范围划定流程包括基础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图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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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复核、审核公告等 5个部分，详见图 3.2-1。

图 3.2-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流程

3.3 基础数据及工具

表 3.4-1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资料数据来源表

序号 内容 格式 数据来源

1 乡镇级行政区划边界 矢量 鄯善县民政局

2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栅格 鄯善县自然资源局

3 土地利用类型 矢量 鄯善县自然资源局

4 生态保护红线 矢量 鄯善县生态环境局

6 河湖管理范围 矢量 鄯善县水利局

7 生态保护红线 矢量 鄯善县林草局

8 鄯善县自然保护区区矢量范

围
矢量 鄯善县林草局

3.4 划定流程

3.4.1 提取坡度＞25°数据

由于鄯善县自然资源局无法提供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坡度

分级数据，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坡度数据获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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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m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获取。

①DEM数据坐标系转换

为了避免空间数据错位造成的计算误差，数据统一使用

CGCS20002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投影（3度分带），

1985国家高程基准）。

注：如果不作坐标转换，系统将无法识别 z值，导致输出数

据错误，无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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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鄯善县 DEM数据（坐标转换后）

②生成坡度数据

根据 DEM数据计算生成鄯善县坡度分级分布图。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将坡度分为≤2°、2°～6°、6°～15°、15°～

25°、＞25°五个层级，鄯善县坡度分布情况详见图 3.4-3。

图 3.4-3 鄯善县坡度分布图

③重分类坡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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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

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未规定其他禁止开垦坡度

要求，故本次计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的禁止开垦

度数（＞25°）为基准。

为了方便数据处理，将鄯善县坡度分布数据进行重分类成 2

类，分别为≤25°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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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鄯善县坡度重分类

④提取坡度＞25°数据

筛选坡度＞25°栅格数据进行导出，导出时需注意空间投影

统一。

图 3.4-5 鄯善县坡度＞25°区域

⑤栅格转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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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取的禁止开垦坡度栅格数据进行栅格转矢量处理，生成

禁止开垦坡度矢量数据。

3.4.2 初步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将禁止开垦坡度矢量数据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的林

地、草地和裸土地图斑矢量数据叠加分析，提取坡度大于 25°的

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

①提取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矢量范围

提取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的林地、草地和裸土地图斑

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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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矢量范围

②叠加分析

将禁止开垦坡度矢量数据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的

林地、草地和裸土地图斑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取交集，提取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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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

表 3.4-2 鄯善县林、草、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区域统计表

土地利用类型 乡镇 图斑数量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2） 备注

草地

连木沁镇 48 20797.76

七克台镇 335 27115.03

鄯善县火车

站镇
218 22544.05

鄯善镇 198 51532.01

小计 799 121988.85

林地

连木沁镇 10 193.67

七克台镇 15 798.55

鄯善县火车

站镇
3 30.6

鄯善镇 8 111.34

小计 36 1134.16

裸土地

吐峪沟乡 2 405.6

连木沁镇 13 827.37

鄯善镇 3 38.98

小计 18 1271.95

合计 853 1243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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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鄯善县林、草、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区域统计图



3 划定方法

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5

图 3.4-8 鄯善县林、草、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初划）

3.4.3 特定区域禁止开垦要求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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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要求，需对大中型水库周边

汇水区域、河湖管理范围、特殊基岩母质（风化花岗岩、紫色砂

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等区域分析。

3.4.3.1 大中型水库周边汇水区域分析

根据查阅资料及征求意见，各级人民政府未对大中型水库周

边汇水区域有特定禁止开垦要求。

3.4.3.2 生态保护红线分析

根据《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

导意见》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

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

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初

步划定）与鄯善县生态保护红线矢量范围进行叠加分析，经计算，

鄯善县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数量为 381个，

总面积为 117846.27公顷，鄯善县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开垦陡坡

地分布详见图 3.4-9。

表 3.4-3 鄯善县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开垦陡坡地统计表

生态保护红线 涉及乡镇

禁止开垦陡坡

地图斑数量

（个）

禁止开垦陡坡地图

斑面积（hm2）

备

注

天山水源涵养与

生物多样性维护

生态保护红线区

连木沁镇、七克

台镇、鄯善县火

车站镇、鄯善镇

381 117846.27



3 划定方法

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7

图 3.4-9 鄯善县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分布图

3.4.3.3 特殊基岩母质区域分析

根据查阅资料及征求意见，各级人民政府未对特殊基岩母质

（风化花岗岩、紫色砂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有特定禁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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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要求。

3.4.3.4 河湖管理范围区域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要求：在

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荻柴和树

木（堤防防护林除外）。

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初

步划定）与鄯善县河湖管理范围进行叠加分析，经计算，鄯善县

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数量为 48 个，总面积为

438.47公顷，鄯善县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分布详见图

3.4-10。

表 3.4-2 鄯善县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县域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2） 涉及河流 备注

鄯善

县

连木沁镇 161.33 二塘沟

七克台镇 1.09 坎尔其河

鄯善县火车站镇 30.63 柯克亚河

鄯善镇 200.64 二塘沟

合计 4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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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0 鄯善县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分布图

3.4.3.5 自然保护区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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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

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

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初

步划定）与野骆驼自然保护区、库木塔格沙漠景区范围进行叠加

分析，经计算，鄯善县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 1

处，面积为 6.926公顷。鄯善县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

地分布详见图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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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1 鄯善县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分布

3.4.3.6 永久基本农田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规定，禁止在

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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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

措施，防治造成水土流失。

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初

步划定）与鄯善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进行叠加分析，经计算，禁

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无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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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划定成果

4.1 图斑修正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规定，需结合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地物特征，统筹考虑自然生态整体性，结合山脉、河流、地

貌单元、植被等自然边界，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矢量边界，逐个图

斑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进行修正。

4.1.1 整体性修正

根据自然地貌生态系统整体性以及后期监管需求，对集中连

片的同地类、同行政区划内的图斑进行合并处理，同时对大图斑

内细小空值进行填补。

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对鄯

善县行政区划边界进行擦除处理，获得鄯善县可开垦区域范围矢

量，通过空间匹配，对两个图层进行筛选，保留鄯善县禁止开垦

的区域内的区域，对两个图层进行联合后进行融合处理，完成大

图斑填补。

①消除

通过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

与具有最大面积或最长公用边界的邻近面合并来消除同属性的

细小图斑（本次计算细小图斑的最小面积为 1hm2），通过消除，

图斑数量从 24618个降低至 853个，减少了 23762个。

②擦除

利用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对

鄯善县行政区划边界进行擦除处理，获得鄯善县可开垦区域范围



34

矢量。

③联合

将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和鄯

善县禁止开垦的区域内的空值区域进行联合，获得完成空值填补

的禁止开垦矢量范围。

④融合

通过指定属性值，对完成空值填补的禁止开垦矢量范围进行

融合。

⑤相交

对融合后的禁止开垦矢量范围与鄯善县行政区划范围、林

地、草地和裸土地土地利用图斑进行相交，为每个图斑进行赋属

性，剔除除林地、草地和裸土地之外的土地利用类型图斑，获得

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区域。

⑥多部件转单部件

将第⑤步处理后的数据通过属性进行分割，得到属性不相同

的鄯善县林地、草地和裸土地等图斑内禁止开垦的图斑数据。

4.1.2 边界修正

通过整体性修正后的图斑仍存在边界比较尖锐的问题，技术

人员结合山脉、河流、地貌单元、植被等自然边界，以及生态保

护红线矢量边界，逐个图斑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进行修

正。将同属性，相同地类的数据进行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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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合并前 合并后

4.1.3 修正结果

通过逐个图斑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进行修正，图斑数

量较初步划定结果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范围边界趋于平滑。

图 4.1-3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区域（初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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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区域（图斑修正后）

图 4.1-5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区域（图斑修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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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区域（图斑修正后局部）

4.2 现场复核

4.2.1 复核原则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文件要求，禁止开垦陡坡地

坏的那个现场复核原则如下：

①抽取不低于 3%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斑进行现场复核

验证；

②重点选取近山、村镇周边、道路两侧等人为活动集中区域；

③集中连片面积在 5hm2以上的图斑。

4.2.2 图斑抽取

根据现场复核原则，对 853 个图斑进行了筛选，最终选择

49个外业复核的图斑，占图斑总数的 7.74%，现场复核区域分别

位于鄯善县中北部地区，涉及鄯善镇、七克台镇、吐峪沟乡、连

木沁镇及鄯善火车站镇，土地利用包括草地、裸土地和林地等 3

种地类，包括特定区域图斑 4个（均在河湖管理范围 4个），复

核图斑面积达 15344.4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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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外业复核的图斑分布图

4.2.3 现场复核

根据外业调查图斑分布情况，成立了外业调查组，设组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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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组员 3名，组长负责本组复核路线的规划，鄯善县水利局、

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怎公司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现场调查开始前，对外业调查小组进行技术培训和安全交

底，通过培训使复核人员掌握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现场核查工作

流程、技术要求、成果填报等，同时要求现场复核人员严守安全

规定。

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合理分工、制定周密计划等方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完成调查工作。在此次外业工作中，鄯

善县水利局积极配合技术支撑单位，在交通、向导、生活等各方

面提供鼎力支持，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促使外业调查组快速全

面完成了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外业复核工作，为后续的范

围确定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 4.2-2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外业调查工作照

外业调查组通过对选取的49个图斑采取无人机航拍复核的方

式，并对每一个图斑进行现场记录，主要记录图斑编号、土地利

用类型、坡度情况、周边地物类型等，外业记录表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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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2002#图斑 65212005#图斑

65212006#图斑 65212009#图斑

652120067#图斑 652120125#图斑

652120505#图斑 652120735#图斑

图 4.2-3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外业调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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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初步划定成果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

南的通知》（办水保〔2024〕2号）文件要求，根据现场复核验

证结果对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进行调整，将相邻图斑

进行合并处理，剔除面积小于 5hm2的图斑，形成最终禁止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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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地范围矢量数据。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对部分图斑进行合并处理，并对小于

5hm2的图斑进行删除，最终得到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

量数据。

核查前图斑 核查后合并图斑

图 4.3-1 图斑合并处理

经计算，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为 124394.96hm2，

图斑数量为 853个，涉及 5个乡镇（吐峪沟乡、连木沁镇、鄯善

镇、七克台镇及鄯善县火车站镇），土地利用包括草地、林地及

裸土地等 3种地类。其中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为

438.47hm2，连木沁镇内面积为 161.33hm2，七克台镇内面积为

1.09hm2，鄯善县火车站镇内面积为 30.63hm2，鄯善镇内面积为

200.64hm2 ；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内 禁 止 开 垦 陡 坡 地 面 积 为

117846.27hm2。

表 4.3-1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县域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2） 国土面积（km2） 备注

鄯善县

连木沁镇 21818.8 251.38

七克台镇 27913.58 653.60

鄯善县火车站

镇
22574.65 363.51

鄯善镇 51682.33 4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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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峪沟乡 405.6 343.18

合计 124394.96 2571.21

表 4.3-2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土地利用面积统计表

土地利用类型 乡镇 图斑数量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hm2） 备注

草地

连木沁镇 48 20797.76

七克台镇 335 27115.03

鄯善县火车

站镇
218 22544.05

鄯善镇 198 51532.01

小计 799 121988.85

林地

连木沁镇 10 193.67

七克台镇 15 798.55

鄯善县火车

站镇
3 30.6

鄯善镇 8 111.34

小计 36 1134.16

裸土地

吐峪沟乡 2 405.6

连木沁镇 13 827.37

鄯善镇 3 38.98

小计 18 1271.95

合计 853 1243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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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初步划定成果

4.4 初步划定成果征求意见

2025年 6月将完成的划定成果和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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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矢量数据整理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林草局、自然资源局、

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民政局、气象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意见建议。林草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民

政局、气象局均无意见。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划定技术报告

附 表、附 件

附表 1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附件 1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

通知》（办水保〔2024〕2号）；

附件 2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5年水土保持工作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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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25〕38号）

附件 3 现场调查记录表；

附件 4 各部门征求意见的回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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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附图 1 鄯善县坡度分级图；

附图 2 鄯善县坡度＞25°区域分布图；

附图 3 鄯善县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林、草、裸土地）；

附图 4 鄯善县现场复核图斑分布图；

附图 5 鄯善县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分布图；

附图 6 鄯善县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分布图；

附图 7 鄯善县河湖管理范围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分布图；

附图 8 鄯善县自然保护区内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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